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9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90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07010100 生态资源调查与监测服务
	2026年土壤及地下水监督性监测
	1.00（项）
	90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2026年土壤及地下水监督性监测
	1.00（项）
	900,000.00
	总价
	无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2026年土壤及地下水监督性监测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技术要求（功能和质量要求）
	前提：以下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条款，供应商不满足的，将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土壤环境监督性监测。
2、地下水监督性监测。
（二）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1.1按照《工业企业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总站土字〔2024〕73号）要求，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督性监测，具体监测区域按照《德阳市2026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通知及采购人要求执行。
1.2编制并提交2份纸质版及1份电子版的《德阳市绵竹市2026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地下水监测报告》。监测报告主要包括：项目背景、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概况、点位布设、监测项目与时间、采样分析、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监测结果与评价、结论与建议等内容以及原始检测报告、采样点位图〔每个点位至少5张照片（采样点及其东、南、西、北至少1张），且每张图片必须有经纬度、采样时间等水印信息〕等附件。
1.3根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规定的，发现监测结果超标或污染物浓度明显上升的，应增加监测频次或开展溯源排查，查明土壤污染隐患或超标原因，提出针对性对策措施。
1.4监测过程要求：全部监测过程应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业务管理系统中登记，采样时应通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和被监测单位，采集样品应被监测单位现场人员签字确认，监测报告封面必须有系统自动生成的唯一性编号。
2、服务范围及要求
2.1土壤监督监测重点企业
	1
	四川省绵竹天化助剂有限责任公司

	2
	四川省绵竹市汉旺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

	3
	四川绵竹市盘龙矿物质有限责任公司

	4
	德阳昊华清平磷矿有限公司（德阳昊华清平磷矿有限公司磷铵分厂）

	5
	绵竹四环化工有限公司

	6
	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7
	四川荣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四川绵竹川渝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9
	四川省亿丰油脂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10
	龙佰四川钛业有限公司

	11
	四川盛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2
	绵竹市鑫友机械有限公司

	13
	绵竹市万盛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2.1.1监测项目
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项目，根据该企业所属行业涉及的污染物类型对应的分析测试项目和企业用地土壤自行监测项目进行选取。其中行业类别中需要监测pH、砷、镉、铬（周边土壤为建设用地监测六价铬；周边土壤为农用地监测总铬）、铜、铅、汞、镍、石油烃（C10-C40）、苯并[a]芘，上述指标为必测项目。
2.1.2监测时间和频次
重点监管单位、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周边土壤环境监督性监测的监测频次为每年至少1次。若存在超标现象的，该点位可增加监测频次。具体要求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执行。
2.1.3监测布点与采样
（1）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督性监测以企业为监测单元，在其厂界红线外20 米范围内布设，监测点位不低于3个，若20米范围内无法采样，取样点位可向外延伸。具体监测点位数量可根据企业地块大小和企业污染排放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监测布点应尽量设置在受企业污染影响的区域，并综合考虑污染物迁移方向和周边敏感目标位置等因素，土壤采样深度应重点关注地块周边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层位。
（2）其他对于存在污染迹象和污染痕迹的监测区域，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提高监测频次。
2.1.4工作程序
（1）制定方案：供应商需编制本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周边土壤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包括工作概况、企业、和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土壤质量环境情况、监测布点、监测项目、监测时间和频次、监测方法等情况、监测单位（第三方监测机构）、质量控制、经费保障等内容以及布点图等附件。方案由采购人组织行业专家审查并通过后执行。
（2）开展监测供应商依据制定方案开展监测工作。
（3）编制报告：供应商需编制监督性监测报告。监测报告主要包括：工作概况、任务完成情况、质量控制、监测结果及分析、工作建议等内容以及原始检测报告、采样点位图等附件。发现监测结果超标的，应查明原因，并提出对策措施。对于未开展监督性监测的有关企业或工业园区应说明原因。
2.2地下水监督监测重点企业
	1
	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

	2
	四川绵竹三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3
	四川绵竹市盘龙矿物质有限责任公司

	4
	德阳昊华清平磷矿有限公司（德阳昊华清
平磷矿有限公司磷铵分厂）

	5
	绵竹碧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2.1监测频次：每年至少1次（排放标准明确监测频次的按排放标准执行），对监测超标的排污单位，可适当增加频次。
2.2.2监测指标：化学需氧量及氨氮必测，其他指标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放标准、环评及批复或管理需求等确定监测项目。监测项目由供应商编制监测方案确定，方案由采购人组织行业专家审查并通过后执行。
2.2.3编制报告，提供完整的监测报告，采购人有需求时，应提供数据分析和对策措施。
2.3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周边地下水监测
2.3.1监测范围包括“孝德镇年画村地下水型水源地、广济镇新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四川省绵竹天化助剂有限责任公司、孝篷101井组回注站、德阳昊华清平磷矿（燕子岩矿段）、绵竹兴达加油站、唐世军养殖场”等28处监测井。
2.3.2监测项目
（1）基本指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1常规指标中的29 项。包括pH、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和甲苯。
（2）特征指标：在基本指标的基础上，根据监测点位所在区域污染源特征，结合排污许可和生产工艺增测特征指标。四川省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与能力建设项目调查监测结果已超标，且不属于常规指标的，应作为特征指标进行监测。
2.3.4监测频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1次。
2.3.5工作程序
（1）制定方案：供应商需编制本项目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包括工作概况、企业、污水产生和排放情况、监测布点、监测项目、监测时间和频次、监测方法等情况、监测单位（第三方监测机构）、质量控制、经费保障等内容以及布点图等附件。
（2）开展监测供应商依据上一年制定的方案开展监测工作。
（3）编制报告，提供完整的监测报告，采购人有需求时，应提供数据分析和对策措施。
3、供应商应确保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服务人员如因自身原因不能保证正常工作的，供应商应及时安排具有同等资格的其他人员补替岗位并报采购人备案。

	2
	★
	商务要求
	（因系统固定模块录入限制原因，本项目“商务要求”以此部分为准，采购文件系统模块“3.3.2. 商务要求”及系统其他模块中对应内容不作为本项目的评审依据，且不视为前后不一致或矛盾，投标人响应本项目“商务要求”时，应当根据本部分内容进行响应，未根据本部分内容响应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采购人管辖范围内指定地点（绵竹市内）。
2、服务期限：
（1）土壤监督性监测：签订合同后30日内完成监督性监测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审查，依据监测方案开展土壤监督性监测，2026年11月底前完成。
（2）地下水监测重点企业：签订合同后30日内完成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审查，依据监测方案开展监测，2026年12月底前完成。
（3）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周边地下水监测：签订合同后30日内完成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审查，依据监测方案开展监测，2026年12月底前完成。
3、付款方式：
(1)首付款：首付款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40%；采购人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接到供应商开具的合法有效且金额准确的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2)尾款：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届满且工作成果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支付合同剩余款项，采购人于供应商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
(3)供应商应当在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金额准确的完税发票（须注明采购人要求的各类信息）及凭证资料，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或延迟支付服务费，并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报价要求：本项目为完成本项目的包干总价。本项目所有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资料整理编制、设备、维护服务、人员劳务、交通、利润、税费等一切因实施本项目所需的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中，除此之外，采购人不承担除成交价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5、验收要求：
（1）验收组织方式：采购人自行验收。
（2）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否。
（3）是否邀请专家：否。
（4）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否。
（5）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否。
（6）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7）履约验收时间：满足验收条件且成交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
（8）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服务内容及要求”及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9）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商务要求”及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10）履约验收标准：满足现行有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规范等。本项目采购人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项目采购文件、供应商响应文件、签订的合同的要求及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进行验收。
（11）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6、服务过程中，采购人安排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服务项目进行审计，主要从服务质量是否符合采购人要求以及该项目的采购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等方面进行，供应商应当予以配合，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7、违约责任
（1）采购人、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供应商提供服务或工作不符合国家规定、合同约定标准并且被采购人通知整改的，每发生一次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 1 %的违约金，并按时按要求整改，所涉及费用由成交人承担；供应商在合同期限内发生三次及以上被采购人通知整改的情形或供应商拒绝整改，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再支付剩余费用，同时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遭受的损失，供应商应当全额补足。（4）供应商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提交各类成果文件或者未按照采购人要求限期整改的，每逾期一日，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0.01%的违约金，总计不超过合同总额的1%。逾期超过【30】日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再支付剩余费用，同时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遭受的损失，供应商应当全额补足。（5）供应商如未通过项目验收，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1】%的违约金、根据采购人要求限期整改并再次通知采购人进行相应验收，二次验收仍未通过或供应商拒绝进行整改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再支付尾款（采购人已付款项有权要求供应商退还），同时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并赔偿给采购人造成的其他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 （6）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向供应商支付款项的，经供应商书面催告后仍未支付的，每逾期一日，供应商有权要求采购人以应付未付款项为基数，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向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的1%。
8、知识产权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中使用的任何技术、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存在前述情形，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诉讼费等在内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2）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供应商不得自行使用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若供应商违反本条约定，应当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遭受的损失，供应商应当全额补足。
（3）供应商将在采购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或者第三方知识成果的，使用该知识成果后，供应商需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资料，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支持，采购人享有使用权（含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在该项目后续开发的使用权）。
（4）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使用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9、保密要求
（1）双方对采购和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均有保密义务且不受合同有效期所限，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泄露、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成交供应商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及《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关于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等相关要求，确定项目保密责任人，管理、监督、落实项目保密工作。
（3）成交供应商在履行服务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任何与本合同项下有关的所有资料及信息，均被视为保密内容，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或作其它任何形式的使用，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不管本项目合同因何种原因终止，本条款仍有效。
（4）成交供应商应对本项目服务团队的保密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综合履约要求
	1.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的服务内容及要求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包含： ①对本项目服务内容的重难点分析和解决措施； ②工作进度安排和保障； ③项目服务团队管理； ④项目档案资料收集、资料管理； ⑤项目保密措施； ⑥质量控制方案。
2.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的服务内容及要求提供详细的应急方案，包含： ①服务过程中人员安全保障； ②突发事件响应时效承诺； ③突发事件预防； ④突发事件处理措施。
3.为本项目拟派服务团队。
4.具备类似项目履约经验。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服务期限
	以采购文件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3.2.技术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二、商务要求”内容为准。

	2
	★
	服务地点
	采购人管辖范围内指定地点（绵竹市内）

	3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以采购文件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3.2.技术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二、商务要求”内容为准。

	4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付款进度安排
	1、1，以采购文件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3.2.技术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二、商务要求”内容为准。，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2，以采购文件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3.2.技术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二、商务要求”内容为准。，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00%

	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以采购文件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3.2.技术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二、商务要求”内容为准。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一、【温馨提示】：★（1）除本章实质性要求，对于采购文件其他章节中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在《投标（响应）函》中以“我单位完全接受和理解本项目采购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进行承诺即视为响应。★（2）供应商所投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视为无效投标。 二、本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扶持不发达地区。三、★报价说明：系统固化模板原因，无法调整，3.1 报价要求栏中注明的“★注：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条款不适用于本项目。 四、格式关联其他说明：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针对采购文件未关联格式或关联的格式无法编辑的，投标人可自行编辑格式内容，统一上传在“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中。五、本项目财政监督部门：德阳市财政局；地址：德阳市天山南路一段196号；监督投诉电话：0838-251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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